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 

110學年度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試教實施計畫 
 

一、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新住民子女教育要點。 

二、 辦理目的：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因應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增列新住民語文為語文領域課程，確保

及增進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品質，特訂定本計畫。 

三、 補助對象：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 

四、 辦理期程：110年 8月 1日至 111年 7月 31日止。 

五、 申請資格：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已參加 109學年度試教計畫者。 

(二) 欲參加泰語、柬埔寨（高棉語）、馬來語、菲律賓語、緬甸語第 7

冊（含）以上冊數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試教計畫者。 

(三) 欲參加越南及印尼第 9（含）以上冊數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試教

計畫者。 

六、 實施內容 

(一) 學校參與試教，應為自願，並應徵求教師自願參與及徵得該班級

學生家長之同意；每校一班為原則，必要時得以混齡編班。 

(二) 學習教材為本署委託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編撰之新住民語文學習教

材，各校所需教材由本署委託國立南投高商印製配送。 

(三) 參與計畫學校應完成以下事項： 

1. 遴選合格教學支援人員授課。 

2. 每學期至少安排 18週課程。 

3. 每學期辦理至少辦理 1次公開觀課及議課。 

4. 每學期試教完成後應載明實際教學概況、到課出席情況、教材

使用及意見回饋 4次。 

七、 補助項目及基準 

(一) 補助項目：學校所需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鐘點費、教學指導教師

鐘點費(觀課及議課)、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交通費、材料費、膳費、

雜支等相關費用；每班開辦經費每學期不得超過新臺幣(以下同)4

萬元，離島地區每班不得超過 6萬元。 

(二) 鐘點費編列基準： 

1. 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鐘點費：國民小學每節 320元；國民中學每節 

360元。 

2. 教學指導教師鐘點費(觀課、議課)：國小每節 320元；國中每節

360元。不計入國民中小學教師每週授課節數。 

(三) 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交通費：補助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交



通費，非跨校每人每學期新臺幣二千元；跨校者應協調一校支給

交通費，每人每學期新臺幣三千元。 

(四) 教學支援人員勞保費、勞退費用、健保費及二代健保：覈實補助。 

(五) 材料費：每學期每班以 6,000元為限。 

(六) 臨時人員工作費：辦理教材教學、教材修正回饋意見彙整，所需

臨時人力。 

(七) 雜支：按業務費 8%以內編列。 

(八) 前項補助項目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及相關法令

規定，政府財力級次屬第一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二，及第二

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四，第三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六、

第四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八，第五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九十。 

八、 申請作業 

(一) 申請資料公告於《教育部國教署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

(http://newres.k12ea.gov.tw/home)，最新消息》，請各直轄市、

縣(市)承辦人及有意申辦之學校逕自上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

了解本計畫作業流程及內容。 

(二) 有意參與新住民語文教學之學校至《教育部國教署新住民子女教

育資訊網(http://newres.k12ea.gov.tw/29)教材試教》線上申請，

應填報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學期計畫書（含經費），下載計

畫書核章並上傳，經地方政府於 110年 6月 30日前初審及彙整經

費申請表上傳至該網站。 

(三) 審查作業：本署得組成審查小組進行審查並核定補助經費。 

九、 經費請撥及核結 

(一) 本署核定之補助金額，應專款專用，計畫經核定後，110年度請撥

計畫經費(110學年度全學年)。 

(二) 補助經費之請撥、支用及核結，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

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十、 督導與考核 

(一) 本計畫執行期間，參與本計畫之學校應提供各項資料，本署得視

實際需要瞭解實施成效。 

(二) 執行本計畫有功人員，由地方主管機關本權責敘獎。 

  



OOO 縣（市）OO 學校  110學年度第   學期 

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試教申請計畫書 

承辦單位（處）  
學校聯絡電話 

分機 
 

學校承辦人姓名  學校承辦人 email  

教學支援人員姓名  上課週數  

本課程授課時間  上課時段  

上課總節數  預計觀課次數  

語言別  冊別  

試教班級人數  試教需求本數  

試教班級學生年級  試教班級學生來源  

確認同意項目 

■使用國教署與新北市教育局合編審查通過之教材 

■聘任培訓合格的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執行期間可配合開放新住民語文課程觀議課 

■配合計畫接受試教訪視工作 

■參與計畫所規劃之相關研習及檢討會 

■繳交計畫相關執行資料 

學校承辦人 處室主管 校長 

 

 
  

 



OOO縣 OO 學校 

110學年度 OO學期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試教計畫 

壹、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 110學年度

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試教實施計畫辦理。 

貳、目的： 

一、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增列新住民語文為語文領域課程，

為使課程順利推動，特辦理本計畫。 

二、邀請教學經驗豐富之教師，協助教學支援人員備課及進行教學指導，

並參與觀、議課，使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能融入教學情境。 

三、提供學校行政人員，了解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授課情形，以利

新住民語文課程之推動。 

四、蒐集試用教材使用意見及需勘誤資料，以利教材能更臻完善。 

參、實施期程：000年 00月 00日至 000年 00月 00日。 

肆、計畫參與人員： 

一、師資：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1名。 

二、試辦對象：本校  ～  年級學生，新住民子女___ 人、其他

___ 人，共計＿＿名。 

三、觀、議課人員：本校教學經驗豐富之教師，共計＿＿名 

四、臨時工作人員：共計＿＿名。 

伍、計畫工作內容： 

一、預計上課語言別     語，冊別第    冊。 

二、一學期共上課______節。 

三、進行觀議課一學期 共       次。 

四、課程錄影上課一學期 共      次。 

五、教材線上回饋 4次。 

六、上傳活動記錄（含照片、課程錄影、到課出席情況、觀議課表等）。 

陸、預期效益： 

 

 

 

 

 



課程表： 

項次 上課日期 課程內容 備註 

(註明至少 1次觀議課) 

 

 

全

文

完 

 

1 110.09.06 第Ｏ冊第一課  

2 110.09.13 第Ｏ冊第一課  

3 110.10.20 第Ｏ冊第Ｏ課  

4    

5    

6    

7    

8    

9    

10    

11 110.00.00 第Ｏ冊第Ｏ課  

12    

13    

14    

15    

16    

17    

    

    

  (表格不足請自行延伸)  

  



柒、計畫經費概算表 

經費概算 

項次 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金額 備註（各項經費得以勻支） 

1 
教學支援人

員鐘點費 
  節  國小 320 元，國中 360元。 

2 
教學指導教

師鐘點費 
  節  

1.觀課＿節＊＿人；議課＿節

＊＿人 

(觀議課每節不得超過 2人) 

2.本項目每學期不得超過 8節。 

國小 320 元，國中 360元。 

3 
教學支援人

員交通費 
  學期  

非跨校每學期 2,000元/跨校每

學期 3,000 元。(註明跨校的校

名) 

4 二代健保費   式  

教學指導教師及教學支援人員

補充保費。(110 年 1 月 1 日起

調升為 2.11%) 

5 材料費   期  
1.不含課本(由國教署提供)。 

2.以 6,000 元為限。 

6 
臨時人員工

作費 
192  時  

覈實支應。(110 年 1 月 1日起，

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60元，

以基本工資之 1.2倍編列) 

7 膳費 80  人/次  
會議開始或結束正值正常用餐

時間，所提供之餐點。 

8 雜支   式  

1.凡前項未列之計畫事務費用

屬之。 

2.含教學支援人員勞保、勞退

金。 

3.不超過總金額 8%。 

總計 新臺幣                     元整 

學校承辦人        主計           校長        

 

 

 

 

 


